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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院第11屆第3會期第8次會議紀錄

	報告事項                                                          （頁次：１－６５）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吳思瑤、鍾佳濱、郭昱晴、陳培瑜

	
	

	
	

	
	

	
	

	
	

	
	

	
	

	
	

	
	

	
	

	
	

	
	

	
	

	
	

	立法院第11屆第3會期第8次會議紀錄

	質詢事項                                                        （頁次：６６－６９）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

	
	

	
	

	
	

	
	

	
	

	
	

	
	

	
	

	
	

	
	

	
	

	
	

	
	

	
	

	
	


	立法院第11屆第3會期第8次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
本院國民黨黨團，有鑒於民進黨黨團總召柯建銘委員在立法院院會議場內行為嚴重失序，當眾咆哮暴走傷人，以致造成國民黨委員徐巧芯受傷，嚴重傷害國會形象，柯建銘委員之暴力行為應予嚴厲譴責，爰要求柯建銘委員於院會向徐巧芯委員公開道歉，另依立法委員行為法第七條規定，提案建請將柯建銘委員送交紀律委員會議處，以儆效尤。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６９－７４）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徐巧芯、陳培瑜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11屆第3會期第5次會議報告事項第2案委員林倩綺等20人擬具「軍人待遇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及第59案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院會所作之決定提出復議。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不通過─        （頁次：７４－７６）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11屆第3會期第6次會議報告事項第25案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8人擬具「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草案」院會所作之決定提出復議。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不通過─                                                    （頁次：７６－７７）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第11屆第3會期建請延長會期至114年7月31日止。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７７－７９）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王鴻薇、吳思瑤

	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建請院會作成決議：「一、『0121嘉義大埔地震』對嘉義、台南地區造成嚴重衝擊，災後重建刻不容緩。中央政府各部門應秉持『從寬、從速、從簡』原則，積極協助受災居民，特別是在租金補貼、弱層補強、拆除重建等方面提供適當資源，確保災區居民得以迅速恢復正常生活。二、目前針對受損建築之評估主要依據結構技師對房屋主體結構（樑柱）之勘查結果，導致部分受災戶無法獲得應有之補助。然而，許多受災房屋雖樑柱未受嚴重影響，但牆體、樓梯等關鍵結構已出現明顯龜裂甚至崩塌，影響居住安全。因此，中央政府應積極會同地方政府主動輔導民眾辦理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及弱層補強經費補助，針對耐震能力不足之結構提供補助與技術支持，以提升建築物抗震能力，降低未來災害風險。三、目前紅黃單之補助辦法缺乏統一標準，特別是連棟透天厝因共同柱結構問題，導致部分住戶難以進行整排重建。例如，若相鄰住戶分別被貼紅單與黃單，紅單戶可獲得重建補助，而黃單戶則無法受惠，進而影響整體重建進程。因此，政府應檢討紅黃單認定標準，使連棟透天厝住戶能夠獲得公平且一致之補助，以利重建作業順利推動。四、目前多數紅單房屋已進入都市更新及危險老舊建築重建程序，並可透過容積獎勵機制降低重建負擔。然而，對於無意願參與危老或都市更新計畫之災戶，應比照『0403花蓮地震』模式，制定『0121嘉義大埔震災復原自用住宅重建補助方案』。該方案應以原地原容積興建成本之85%作為補助基準，並設立上限，並於兩個月內完成相關辦法之訂定，以確保受災居民能及時獲得援助。五、針對已認定為紅單之毀損房屋，其拆除、運輸及去化費用，應依法由地方政府優先動用災害準備金支應，倘若地方財政無法負擔，則由中央政府全額補助，以確保拆除作業順利推動，減輕地方財政壓力，並加速災區復原進程。」是否有當？請公決案─通過─                                                            （頁次：７９－８２）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張啓楷、郭國文

	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公投提案主文為：「您是否同意第三核能發電廠經通過整體安全評估後，恢復繼續運轉？」請公決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８２－９５）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張啓楷、莊瑞雄、鍾佳濱、徐富癸、謝龍介、郭國文

	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公投提案主文為：「為保障人民參政權，您是否同意政府應於二年內於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之各項選舉、公投，落實移轉投票制度法制化？」請公決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９５－１０５）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麥玉珍、沈伯洋、蘇巧慧、劉書彬、林淑芬、王美惠

	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建請院會作成決議：「依立法委員行為法第七條，立法委員應秉持理性問政，共同維護議場及會議室秩序，民主進步黨柯建銘總召以違反人類基本文明之粗言穢語，恣意辱罵韓院長國瑜及其他委員，在議場暴走並將枴杖作為攻擊武器，毀損公物、傷害委員之暴力行為，非國會殿堂所應出現及非法所容許之行為。為維護議事秩序及其他立法委員之人身安全，將柯建銘委員移送紀律委員會，對其恣意妄為之行為作出懲戒。」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１０５－１１０）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黃國昌

	產業創新條例增訂第六十七條之三條文；並修正第十條之一、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二十三條之二、第六十七條之一、第六十七條之二、第七十條及第七十二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１０－２６６）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邱志偉、張啓楷

	
	

	
	

	
	

	
	

	
	

	
	

	
	

	
	

	
	

	
	

	
	

	
	

	
	

	
	




